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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來曼氏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自營部門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部門沿革 

本事業部門於民國 99 年 4 月 28 日經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相關自營

業務，並自民國 99 年 7 月 2 日起正式開始營業。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部門財務報表及重要會計政策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規定編製。重要會計政策茲彙總說明如下： 

1.現金及約當現金 

係指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之短期且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 

(1)隨時可轉換成定額現金者。 

(2)即將到期(通常係投資日起三個月內到期)且利率變動對其價值影響甚少者。 

2.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本部門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及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持有至到期日之投資、避險之衍生性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等類。金融負債分為公平價值變動

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性金融負債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3.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以成本為入帳基礎，能延長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之重大改良、更新及增添

部份作為資本支出列入固定資產，經常性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作費用處理。 

折舊採用直線法依下列耐用年限計提：電腦通訊設備，3 年至 5 年；辦公設備，5

年；運輸設備，5 年至 6 年；租賃權益改良，3 年至 5 年；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

用者，預估殘值及可用年數，繼續提列折舊，出售或報廢固定資產之損益則列為

當期營業外收支。 

4.營業�證金 

依證券��法相關��規定，經營證券自營商�提新台幣一��元於指定之金融

	
。另依期貨商經營證券����業務管理規則第 21 條規定，經營證券���

�人�
�新台幣一��元於�管	關指定之金融	
，�設�分支	
，�設

�一�增提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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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 

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條規定，證券自營商�����市場自行��有價證券業

務者，�
�新台幣一��元於證券���；另依證券 !����市場"同#

$%&'��基金管理辦法第 3 條，證券自營商�
�新台幣四��元於 !�

��(。 

6.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1 條規定，證券商經營自行��有價證券業務者，其自行�

�有價證券利益額)*損+額時，,-月.)*部份提列/分之十，作為��損

+準備。 

01之��損+準備，除23��損+額)*��利益額之4額外，56使用

之。 

第一1之��損+準備789:新;幣二<元者，6=繼續提列。 

7.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2 條規定，證券商經營>?��有價證券業務者，,-月.

>?��有價證券成�金額提列�分之@A二B，作為C約損+準備。 

01C約損+準備，除23>?��有價證券C約�發生損+或本會核准者外，

56使用之。 

第一1之C約損+準備789:新;幣二<元者，=繼續提列。 

C約損+準備於計�營利事業�6時，,依D法之規定辦理。 

8.EF金 

本公司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B號「EF金會計處理準則」，以資產負債表

日為衡量日G成H�，其78&'I務)*EF基金資產公平價值部份，於資產

負債表認列JKEF金負債，並自民國 88 年 1 月 1 日起認列LEF金成本。本公

司自民國 87 年 1� 月起依M動基準法規定-9'N資 2O提PEF準備金�入台Q

R行。 

MSEF金條T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U行，並採V定提P%。WUX員S6Y

Z適用「M動基準法」有關之EF金規定，或適用[條T之EF金%度並�\適

用[條T之S作年資。對適用[條T之員S，本公司�月負]之員SEF金提P

率，56K於員S�月N資 6O。 

9.�6D 

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6D之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作^期_`

同期_之�6D分a。將,bDc時性4d�產生之�6D影響數認列為e延�

6D負債，`將可f除c時性4d、g損hi及�6Dif�產生之�6D影響

數認列為e延�6D資產，jk估其e延�6D資產之可W現性，認列其備ik

價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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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成本及費用認列l法 

收入於m利*n9大部分G成，且9W現或可W現時認列；相關成本op收入於

發生時q認。費用則依權#發生%，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11.會計估計 

本部門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9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列

金額及或有事1，作r要之衡量、k估`st，其�uv�wx設及估計之採

用，y[等x設及估計`Wz�{可能�有4d。 

12.流動`|流動資產及負債之}分原則 

本部門係經營證券自營業務，有關之資產`負債，係- 12 個月作為}分流動`|

流動之基準。 

13.資產f損 

本部門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號「資產f損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於資

產負債表日對有f損��之資產(商�以外之個�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估計其

可�收金額，.可�收金額K於帳�價值之資產，認列f損損+；商�以外之資

產，於以0年度�認列之78f損損+，�X�95��或少，即予以�轉，增

�資產帳�價值至可�收金額，y5)*資產��認列f損損+下，f除,提列

折舊或a�X金額。 

商���現金產生單位則�年定期�行f損��，並對可�收金額K於帳�價值

之資產，認列f損損+。 

 

三、會計變動之理�及其影響：無。 

 

四、重要會計��之說明 

1.現金及約當現金 

1    �  99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   �           76�153  

定期��              3������  

p  計   �          376�153  

註：��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用�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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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資產 

(1)明�內� 

民國99年12月31日 

1  �  成    本  7 計 折 舊  �折f�額 

電腦設備   �       2�163    �         242    �       1�921  

辦公設備             175               17              158  

p    計   �       2�338    �         259    �       2��79  

       

(2)固定資產無提供��i�]���。 

 

3.其�資產 

1    �  99 年 12 月 31 日 

營業�證金   �           1�����  

����基金               14����  

p  計   �           24����  

   

4.其�負債 

1    �  99 年 12 月 31 日 

��損+準備   �               68  

,計EF金負債                    3  

內部�來                2�938  

p  計   �            3���9  

 

~、關係人�� 

(一)關係人之 ¡及關係 

��� ��� ��� ��� �� � ��	
����

�
��������	
� � ��	
�

 

(二)`關係人_之重大��事1 

1.,'帳�：無。 

2.財產����：無。 

3.資金融通��：無。 

4.¢£¤¥及�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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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  � 

    99 年 12 月 31 日 

� �  關係人 ¡  金    額 

內部�來  寶來曼氏   �        2�938  

     

¦、§�之資產：無。 

¨、重大q©事1及或有事1：無。 

B、重大之ª«損+：無。 

九、金融商品資訊之st 

1.公平價值之資訊  

單位：仟元 

  99 年 12 月 31 日 

  帳�價值  公平價值 

|衍生性金融商品     

資  產     

 公平價值`帳�價值相等之金融資產   �  376�153    �  376�153  

負  債     

  公平價值`帳�價值相等之金融負債          152           152  

     

衍生性金融商品     

無     

     

2.本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使用之l法及x設如下： 

(1)短期金融商品以其�資產負債表�之帳�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為­類商品

到期日甚®，其帳�價值,�估計公平價值之p理基礎。­l法,用於現金及

約當現金、,收¢£及�1、其�,收�、短期��、,'¢£及�1、,'

費用、其�,'�及其�流動負債。 

(2)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有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以市場價°為公平價值。 

(3)�出�證金係以預期�來收現金額之折價值作為估計公平價值基礎，�於�來

收現金額之折現值`帳�金額相®，¯以帳�金額作為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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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直±²定者，及

以k價l法估計者分�為： 

    單位：仟元 

  公開報價決定之金額  評估方法估計之金額 

  99 年 12 月 31 日  99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值相等之金融資產     $           -      $     376,153  

負  債     

  公平價值與帳面價值相等之金融負債                 -                152  

     

4.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並�提供金融資產作為��之]�。 

 

5.財務³險資訊 

(1)市場³險 

本公司´事��之權益證券、商品µ約，均係以公平市價衡量，並�以適當之

避險策¶·K³險¸tn度。 

(2)¹用³險 

本公司�0之¹用³險來º�要為>?��有價證券，��行>?��或��

0，本公司均對��對»¼¹用½¾�以k估，並適時¿用外部¹用k等作為

ÀÁ依£，Â�自營��部分，�於���之有價證券及商品µ約等，Ã��

�市場�行，Ä*�日��	%，��Å¼¹用³險5大，5Æ產生損+。 

(3)流動性³險 

本公司´事之��Ç¼，於市場�Ã有一定n度之流動性，其�有價證券部

份，本公司對單一��Ç¼，有其持有È數或金額¼É管，¯流動性³險5

大。 

 

十、部門�財務資訊：5適用。 

十一、重大期X事1：無。 

十二、重大��事1相關資訊：無。 

十三、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無。 

十四、大Ê投資資訊：無。 

十~、其    �：無。 


